
文件S/n92 

-九四九年一月六日比利時化表就印度尼两亞Щ]題玟安全理事,主席 

íffl下當知íí^旋委員會係安全Й事舞一九四七年 

八月二十五有ва印度尼西亞га題之決^案所設 

®。比利iííí?當事一方依照上述決瓖案指定爲該委 

Й會委員國之一。 

比利tf*;^ 了聯合國的特殊利益iftiiLS 了本身的 
特殊利益，自應繼續與安全理事食*切合作，以期 

在可能範闳内傕量有效執行所受之委J£。 

[МП:法文J 

í一九w九年一月六3, 约J 

因此，比利時政府深照憲章第三十～條規 

定自應參加í¥事會fflj於印度尼西亞間钽之討綸。 

敝國政府釧分本人將此信念吿知理事舍，盼 

Щ事&亦能同;t。 

i t 利 畤 聯 合 a 

常í壬代ifc 
(簽名 ) F . van LANGENHOVE 

文件S/1193 

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印度尼西亞問题斡旋會就 i t送軍事観察й前往戦地事纹 

[ДП: *文J 
安 全 理 事 主 席 函 

一. 委員會在送一月七日粮吿寄, s '11 89) 

後，贫逄荷蘭代表團代瑰首度代表通知，sHibï»政 

府現已準íi射論iS送軍事觀察員前往戟地之細計 

劃。一月七日晚及一月八日Й曾舉行舍璣К次，# 

mtë果批准自一月九H上牛¦щ始逍送軍事fil察Й前 

拄爪哇及蘇門答腽境內各地區的辦法。 

二. 軍事觀察Й奉到本委員會訓令如下： 

( a )櫬察並银吿行有M安全理事會停止敵對 

行勛決飆案之程度； 

(b) 觀察並報吿任何軍事行動之龅祯倩形'包 

括其範圍及Й的U内； 

(c) 觀察並報吿敵對行#對於平民U常-牛活及 

福利的影饗以及善後救濟工作的性質與效力。 
("S"名）T. K . CRITCHLEY 

(*大利亞）主g 

R . HERREMANS 

(比利№) 

R . E . LISLE 

(其利堅合 

文件S/1194 

.九四九年一月八日印度尼西亞問題锌旋委й會攻安全理事,主席電 

一. 本委員食收到助理«!害Й來fg內附Й蘭代 

«̃月=日致安全Й!事舍主席阁（SZ1180)全文。該 

函》稱；" 鋅旋委員會所作之若干《明與事實 

不完全相符。例如該委十二月二十九日報化-害 

中有某段¿1?所有軍事f«察Й仍集中在巴維"S卽不 

正確。若干軍事觀察Й自敵對行勋閲始以後卽留驻 

戰坤，未往他處"。 

二. *委員會十二月二十九日報吿書第七段中 

係稱："雕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函中贫向荷政府 

[原Н:英文j 

—九四九卑一月八3 

提出¿I求，但本委員食軍事觀察Й仍集中在巴ÍÉII 

亞。"由此可知，荷蘭代í5tw中所用的"所有"二宇 

並不見於4^委Й #•的原琨文中。 

H.十二月二十九日軍事觐察Й旳情形如下： 

所有四十三名齩察员中通常針^三十名í£在戰地工 

作。此三十名IK察Й中除了四名在外，其餘皆Ш照 

當地荷軍司分官命分返íe J巴i t維亞。返й巴達 

維亞之四名R察滅中有一名現已從ira水乘船押ü吉 

鲁車，不久當可抵達巴逮锥5g， 3t餘s名储成一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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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:U.{f. Salatiça,但Г!敵，/行!！間始巳移往三？Г 

ТШ。該ílllB察й至令尙不能從事SW察報告。爲了 

=Й於安俳èîfi^W ，隨後巳將iííftij巴維亞的觀察 

W屮的一大部份送往/й降。Ш於上述情形,顧然可 

知^委Й舍十二月二十九H報吿窖第七段中所¿f] 4̂  

委Й#Ж事 S ?察风"《中在巴 i f維亞"之說正確無 

g^。 

Ш.就荷代Л!^巧屮第二，三兩段若來，荷蘭 

政府對 *委Й ^ 所負任務的 S法似與委Й食對 j e 

身所Й任務的 ^法不同。本委認 ;安全Й !事會 

業巳15成本委員會拗负就安全》.事1^^二月二十四 

11印度尼immifimm(s, изо;的寅施储形提其 

報吿的任務。此JÏÏrSfiJ求"立卽"採取行;й的決镞案， 

к性質不上述報吿從緩提出。 

(*名）Т. К . CRITCHLEY 

R . HERREMANS 

R . E . LISLE 

文件S/1196 

—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聯合國印度巴基靳ífl問題"^貝舍主席及報吿貝爲遞送姿員含 

第二次臨時報吿書事致安全理事*主席函 

目 錄 

遞 11 

«合國印度巴《斯坦[«]超委Й會第二次臨s#報告》 11 

附錄A.委fi曾卞席姓名錄 14 

附錄B.委ft會工《":n И 

m 件 

-.̶九Рч/\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委Й會主席s遞送 

巴 *斯坦外交部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Й 15 

二.一九И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委Й會卞席送印 

度代表一九гал年十一月二十ЛН致委ft會Í 

席函事致安全理事會1?席函 16 

遞送函 

茲専两送上聯合國印度巴某斯iílfílj題委Й會第 

二次臨報吿赛。該報吿窨所涉及委員^工作期卩il 

係自一九la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開始（委Й舍自印度 

亞陸返re】t!内之日）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（委 

Й舍通過̶«í陳述査謨"^什米邦全民表決基本原則 

之'决議案之日）爲止。 

第二次臨 t í í報吿害係經委й#̶九四九年一л 

八日在成功湖舉行的第一一三次驟中 Í體委 

同通通，且由各委員加Й簽署。 
Josef KORBEL 

主席 

Alfredo LOZANO 

報告员 

H.委員會一九И八年十二月十—H向印度及巴《 

斯坦政府讁全民表诀之《本原則 】7 

И.—九РЧЛ年十二月二十三Г1印度政府йв合Й 

印度巴甚斯坦問超委fi會委员Mr. Alfredo 

Lozano 18 

К.—九ИЛ年十二月二 日е«да坦攻府йв» 

合國印度巴基斯坦閬超:委ft會委ft Mr. Al-

fredo Lozano 21 

六.委員會一九Я九年一月七日所й表的新聞公報 23 

[原14:英文] 

一九四亢年一月十Я 

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Й會第二次臨時報吿* 

報告Й Mr. Afredü LOZANO (哥侖比亞） 

一.本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之第一次 

臨№#報吿鲁(S/nOO)'係報吿截至一九四八年九月 

二十二 Í4 (委員食離印前往日內;t之日）爲If:委員會 

的工作储形。本委員會當爲在印度巳®無進行 

談判逹到成果的可能，並認爲宜與安全理事#各國 

代表й及業往巴黎出席聯合國大會之印度巴基斯Й 

兩國政府代表有所接觸，乃離印度前往日內S：。 

見安全Й事會正式紀錄，Ж三年，一九рал年h̶ 

月删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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